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校园直播活动审批表
适用范围：一、二级直播审批

	申请人
	
	主办单位
	

	申请人身份
	□学生（学号：              ）  □教职工  □其他（     ）

	直播主题
	

	直播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   月  日  时  分

	直播平台
	□微信视频号  □B站  (抖音  (快手  (小红书  (其他        

	直播区域

类型
	□专用直播场地（场地名称：             ）

□临时许可区域（具体位置：             ）

	直播类型
	□一级（官方重大）

□二级（单位/团体/教学实习类商业推广）

	主播信息
	姓名：
	联系电话：

	直播内容

概述
	（简述直播环节、互动形式、是否带货、是否开启打赏等）

	内容风险

自查
	（是/否）存在隐私风险？

（是/否）涉及敏感话题？

（是/否）可能引发聚集？
	预案措施：



	主办单位

审批意见
	责任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场地主管单位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党委宣传部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三份，主办单位一份，场地主管单位一份，党委宣传部一份。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校园直播简易申请单

适用范围：三级直播
	姓名
	
	主办单位
	

	身份
	□学生（学号：              ）  □教职工  □其他（     ）

	联系电话
	

	直播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   月  日  时  分

	直播平台
	□微信视频号  □B站  (抖音  (快手  (小红书  (其他        

	直播账号
	

	直播内容

概述
	（简述直播环节、互动形式、是否带货、是否开启打赏等）

	本人承诺
	1.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院规定，直播内容健康向上。

2.不在直播中涉及商业推广、打赏引导。

3.服从场地管理人员安排，不干扰他人。

4.如有违规，愿接受学院处理。

签名：               



	主办单位

审批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场地主管单位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两份，主办单位一份，场地主管单位一份，留存备查。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校园三级直播报备台账

时间：     年  月  日                                                          单位：        系/部

	序号
	身份

（教工/学生）
	姓名
	直播平台
	直播时间
	直播账号
	备注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校园直播区域主管清单
	区域类别
	具体场所
	主管单位
	借用说明
	备注

	专用

直播场地
	教学类
	D3-401（管理）
D3-502（国商）
	教务部
	不对外借用
	

	
	创新创业类
	创业办公室
	创新创业学院
	不对外借用
	

	许可

直播区域
	教学类

临时区域
	教学楼教室

（非教学时段）
	教务部
	通过教务管理系统借用，由教务部审批
	须确认该时段无教学、考试安排；不得影响正常教学秩序

	
	活动类

临时区域
	舞蹈室（D4-103、104）

合唱教室（D5-104）
	院团委
	填写《舞蹈厅、合唱教室使用申请表》借用，由院团委审批
	

	
	
	田径场、篮球场

等运动区域
	院团委
	填写《协和学院河西生活区场地使用申请表》借用，由安全事务部、院团委审批
	提前3个工作日申请，不得干扰体育课程、训练及赛事；不得使用扩音设备影响周边；人数不超过场地容量的50%

	
	
	湖前广场、星驰广场
等户外活动区域
	院团委
	
	

	
	
	宿舍区、食堂外
等生活区公共空地
	院团委
	
	

	
	会议室
	第一会议室（24座）

第二会议室（25座）

第三会议室（18座）

第四会议室（27座）

第六会议室（71座）

学术报告厅（398座）

创和园（大厅58座）
	院办公室
	填写《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会议室使用申请表》借用，由学院办公室审批
	

	
	
	第五会议室（24座）
	学生事务部
	填写《第五会议室使用申请单》借用，由学生事务部审批
	

	
	
	第八会议室（20座）
	经济与法学系
	不对外借用
	

	
	办公区域
	行政楼等办公区域
	院办公室
	场地主管单位意见由院办公室审批
	

	
	其他区域
	未列入上述清单

的区域
	党委宣传部

协调指定
	申请方可向党委宣传部提前联系，由宣传部协调确定场地主管单位
	宣传部联系电话：0591-22868535




